附件2

部门项目单位自评总结报告
（提前下达2021年城市管网中央专项资金预算（污水处理提质增效））

一、项目支出基本情况
市财政局2021年下达提前下达2021年城市管网中央专项资金预算（污水处理提质增效）项目预算2427.54万元，资金到位2427.54万元，截止2021年12月31日已执行42.03万元。该资金对城区建设路（凌云路-光明路）、体育路（曙光街-湛北路）、矿工路（平安大道-陈庄沟桥）、稻香路（平安大道-建设路）、联盟路（光明路-迎宾路）、曙光街（西城河-体育路）、东环路（平安大道-平煤铁路）、和顺路（光明路-湛河、中兴路-开源路）等8条现状道路沿线的合流制排水管渠进行雨污分流改造，同时对现状各排水单位混接、错接进入市政排水管渠的管道进行改造。 目标2：其中除稻香路（平安大道-建设路）由于现状雨水、污水管道均已损坏，需要重新铺设分流制雨水和污水管道外，其他道路均可将现状合流制排水管渠改造为分流制雨水管渠后加以利用，重新铺设分流制污水管道，并就近接入现状分流制污水管道。
二、项目单位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我单位根据《平顶山市财政局关于开展2021年度市级预算绩效自评和项目支出部门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的文件精神，结合“三定方案”职责，各相关科室及局属二级单位积极配合下，以平顶山市城市管理局作为责任单位，并作为参与机构完成本次项目绩效自评工作。
三、项目单位自评结果及分析
（一）总体评价结论
 该项目年度资金预算总额2427.54万元，其中当年财政拨款2427.54万元，年初预算数2427.54万元，全年预算数2427.54万元，全年执行数42.03万元，自评得分0分，实施单位平顶山市城市管理局。
（二）指标分析
1、数量指标：指标1:市区道路雨污分流改造条数，年度指标值≤3条，实际完成值0；
2、质量指标：指标1：建材质量合格率，年度指标值100%，实际完成值0；指标2：施工质量合格率，年度指标值100%，实际完成值0；
3、时效指标：指标1：项目实施进度及时性，年度指标值及时，实际完成值0；
4、成本指标：指标1：道路雨污分流改造费用，年度指标值≤2427.54万元，实际完成值42.03万元；
5、经济效益指标：指标1：财政污水处理付费降低影响程度，年度指标值明显，实际完成值0；
6、社会效益指标：指标1：区道路排水管理能力提升程度，实际完成值明显，实际完成值0；
7、生态效益指标：指标1：水环境质量提升程度，实际完成值明显，实际完成值0；
8、可持续影响指标：无；
9、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指标1:企事业单位、民众满意度，年度指标值≥90%，实际完成值0%；
以上总体分数100分，该项目设置绩效目标为9项，完成0项，存在偏差现象，全年执行数2427.54万元，已完成42.03万元，偏差原因是：2021年该项目开展前期工作，等2022年发改委批复后开始项目实施建设，导致2021年设定年度指标值与实际完成值偏差过大。
4、 项目单位自评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措施
本次自评当中发现项目设定年度指标与年实际完成指标偏差较大，今后我单位将根据当年项目情况合理安排绩效指标，并找到偏差原因抓紧时间改进，多加学习预算绩效管理制度，合理制定绩效自评。
5、 项目单位自评工作建议及预算安排建议
无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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